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演辭（附圖）（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同僚、各位來賓： 

 

我代表司法機構熱烈歡迎各位蒞臨今年的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一同見證陳

永豪先生、嚴永錚先生、王永愷先生、卓元暢先生、鄭欣琪女士和 Charles 

Hollander 先生躋身資深大律師的行列。 

 

作為訟辯人的成功，鮮少僅是個人的成就。今天獲委任的資深大律師，每一

位背後都有默默付出、不為人知的一群；不論是時刻扶持指導的恩師、多番提攜和

重用的資深大律師和委託律師、給予睿見和支持的同儕、在漫長艱辛的事業路上不

離不棄的家人，他們都是功不可沒的幕後功臣。因此，我很高興看見他們今天蒞臨

這個典禮，一同見證各位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分享這個喜悅和實至名歸的時刻。 

 

委任典禮對大律師業界和法院來説意義重大。典禮不單為一慶賀場合，更是

嚴肅看待、審慎反思和真切領悟此榮銜所承載的尊榮與重責的時刻。 

 

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乃是對一名訟辯人所能授予的最高級別認可之一。此殊榮

絕非單憑年資即可企及，亦非繫於其廣泛或成功的業務。資深大律師頭銜的授予是

經過周延縝密的評選，而且皆有堅實的理據支持。資深大律師的任命反映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在深思熟慮後，認為有關大律師造詣之精湛值得法院信賴，在其執業範圍

中配得躋身大律師界領導者的行列。這是經過審慎嚴密的考慮後才作出的決定。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會諮詢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資深法官及其他合適人士，

以審視申請人歷年累積的工作成果與專業表現。除涉及特定執業範圍的特殊情況

外，獲委任人士在公開法庭從事訟辯工作這點尤為重要，這能確保任命具透明度，

可由公眾加以檢驗，並在現實中接受專業同行的審視。 

 



評選各申請時，術業造詣固然重要，但並非唯一指標。法律學養、專業領

域、訟辯技巧、從經驗錘鍊而得的判斷力，以至持續展現的誠信，都是備受格外重

視的準則。遴選中所尋求的是品行一致、具獨立思維，且對法庭和法律竭誠盡職的

人士。資深大律師須具備能耐，即使面對艱難、不受歡迎或不利的情況，依然恪守

專業標準。它所要求的判斷力，不僅體現在論辯之中，也體現在克制之上。 

 

獲得資深大律師的委任，不單是對個人往績的肯定，更反映其致力未來的承

諾。伴隨這個身分而來是全新的和不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責任和義務，遠超任何

個別案件委託範圍的期望。 

 

資深大律師在大律師行列中被視為領導者。他們應在品格操守、訟辯能力及

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則。其執業的言行舉止，不僅為庭上各人所借鏡，更深刻影響

大律師行列的整體文化。樹立標準，既重規則，亦重楷則。 

 

今天各位新晉資深大律師應當在日常工作上持守這些標準，包括對法庭、訴

訟對手，以至後進律師秉公持正，以禮相待；訟辯清晰克制，尊重正當論辯的界

限；以及對那些聘請他們的人，切實履行應盡的責任。 

 

在我們的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運作，實有賴訟辯人無畏無懼地為當

事人充分陳述案情，並同時以誠實和克制的態度履行對法庭的責任。公眾對司法公

義的信心，關鍵在於他們對庭上各方的信任。資深大律師在這方面肩負獨特的責

任，社會各界期望他們以身示範：獨立與誠信並不在於宣稱，而在於躬行實踐。 

 

資深大律師也有責任更廣泛地參與公共服務，許多人選擇以短期形式兼任司

法及半司法職位，在不同專業及紀律團體、法律改革與法律教育事務中擔任公職，

並投身公益，貢獻所長。這些服務對執業生涯非但不是次要，更是專業責任的重要

一環。獲此名銜者，理應不吝付出時間、分享經驗，以慷慨之心服務社會大眾。 

 



基於以上背景，接下來讓我介紹今天六位獲委任人士。 

 

陳永豪先生主攻刑事法，在處理上訴案件與涉及欺詐和貪污的複雜案件方面

經驗尤其豐富。除了大律師的執業工作外，他亦曾擔任暫委裁判官及區域法院暫委

法官服務社會。此外，他亦透過參與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及多個常委會的工作，

為業界作出貢獻。 

 

嚴永錚先生專攻家事法，執業範圍包括婚姻財務、子女事宜及遺囑認證。他

曾擔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亦曾擔任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名譽秘書及財政，在業

界的行政管理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他亦透過參與家事法領域若干委員會的工

作，為家事法的發展作出貢獻。 

 

王永愷先生具備廣泛的民事執業經驗，尤其精於醫療疏忽及複雜的跨境商業

糾紛。他曾擔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及高等法院暫委副司法常務官，現為大律師公會

執行委員會名譽秘書及財政。 

 

卓元暢先生專攻建築及大型基建項目案件。他曾擔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及大

律師公會建築法委員會主席。此次委任是對他在這個重要且高度專業領域中地位的

肯定；在該領域授予資深大律師銜，屬實恰當。 

 

鄭欣琪女士在業内成就斐然，擁有豐富廣博的民事執業經驗，涵蓋商業、家

事、稅務及公法領域。她曾擔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及高等法院暫委副司法常務官。 

 

Charles Hollander 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在倫敦取得御用大律師資格，二○一五

年在香港獲一般認許為大律師。他在商業及衡平法領域擁有極為豐富的執業經驗。

他曾擔任英格蘭法院的特委法官及暫委法官。他在香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這不

僅展現了其個人的卓越成就，同時亦體現了借鑒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經驗的寶貴之

處。 



我祝賀你們每一位今天晉身資深大律師的行列。這項殊榮不獨是你們個人的

光榮，亦為你們現已躋身其中、成為資深一員的大律師專業，以及不單給予你們工

作，亦給予你們不可或缺之支持與施展抱負的機會的律師專業，增添光彩。伴隨這

項殊榮而至的，是責任。未來歲月，你們將有很多機會發揮影響力、領袖群倫，以

及堅守維護司法公義所仰賴的準繩。各位從今天起任重而道遠，我衷心期盼你們以

謹慎嚴肅的態度、堅定不移的精神，履行職責。 

 

最後，我代表司法機構向你們每一位致以誠摯的道賀和祝福。 

 

謝謝。 

  

完 
 
2026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 12 時 10 分 
 

 
 
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今日（五月十六日）在終審法院舉行。圖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中）與

新獲委任的資深大律師陳永豪（左三）、嚴永錚（右三）、王永愷（左二）、卓元暢（右二）、鄭

欣琪（左一）和 Charles Simon Hollander（右一）合照。 


